吉林省林业产业协会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
    根据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民发[2003]95号文)的精神，依据全国同类行业协会会费收取标准和《吉林省林业产业协会章程》规定的业务范围，本着“取之于会员，用之于行业发展和会员服务，进行合理收费、严格管理"的原则，特制定吉林省林业产业协会(以下简称协会)会费交纳标准与管理办法。

    一、会费管理

    (一)协会收取的会费用于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，实行专款专用，接受协会理事会和会员代表大会的审计检查，并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向主管单位吉林省林业厅、吉林省民政厅报告会费收支情况。

    (二)  协会在收取会费时，按照规定给会员开具由财税部门印(监)制的社会团体统一收据。

    (三)会员单位欠交会费一年，协会秘书处将提出书面警告；欠交会费连续两年者，将被视为自行退会。

    二、会费标准

本协会收取会费的标准根据为会员提供服务的合理开支情况，结合会员的受益程度及维持协会基本工作需要而制定。

年收费标准为：
(一)副理事长单位：2500元／年。
    (二)常务理事单位：2000元／年。

    (三)理事单位：1500元／年。

    (四)会员单位：1000元／年。
    (五)个人会员：暂不收费。
如果一个会员单位在协会有两个以上人员任职，会费按其中在协会任职的最高职务标准收取，不重复收取。

在协会有多重职务的会员单位按最高职务交纳会费。

    三、会费交纳时间

    (一)会费按年度交纳。

    (二)会员单位应在每年3月底以前一次性向协会交纳当年会费。
    (三)新批准的会员单位应在领取会员证书的同时交纳当年会费。
    四、会费交纳方法

    (一）会费由会员(单位)直接向协会常设机构财务部门交纳。

（二）鼓励各会员单位按届（每届4年）一次性缴纳会费，并享受八折优惠。

（三）欢迎各会员单位捐款赞助（金额不限），捐款赞助可逐年冲抵会费（最多4年）。
    (四)对确实无力按时缴纳会费的会员单位，经会员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理事长办公会通过，可予以缓交或减免。

    五、会费使用方向

(一)全体会员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会长办公会以及各种专业会议的费用支出；
(二)协会业务活动经费；

    (三)协会常设机构办公经费；

    (四)协会常设机构聘用工作人员工资、补贴和有关福利待遇的支出；

    (五)协会会刊、网站、编印资料及通讯经费；

    (六)协会办公用房租赁费； 

    (七)协会的其他经费支出。

六、  附则 

(一)本办法经协会第一届理事会讨论通过执行。

    (二)本办法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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